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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信院通〔2021〕65号 
 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信息学院人才队伍建设奖励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 

各处室部委（中心）、二级学院： 

《湖南信息学院人才队伍建设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

校董事会、党委会、校务会工作联席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湖南信息学院            

2021 年 5月 25日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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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信息学院人才队伍建设奖励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实施“人才强校”战略，进一步调动全校

各行政教辅部门和二级学院（以下简称部门）对人才队伍建设

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激发全体教职工参与人才工作的

热情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每年安排 100万元人才队伍建设专项奖励

经费，主要用于奖励在人才引进、人才培养工作中发挥重要作

用且成绩突出的部门和教职工。 

第三条  人才队伍建设奖励分集体奖和个人奖两类。集体

奖设“队伍建设质量奖”和“人才工作贡献奖”，奖励对象为

二级学院。个人奖设 “人才引荐奖”和“人才成长奖”，奖

励对象为全体教职工。 

第二章  集体奖项目及标准 

第四条  队伍建设质量奖。二级学院自有专任教师中符合

以下所有标准的奖励 7万元：高级职称教师达 40%以上且教授

达 10%，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达 90%以上且博士达 25%，双师

双能型教师达 50%以上（通识教育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达

30%以上）。二级学院未达到此标准但系（教研室）达到以上

标准奖励 1万元/系（教研室），二级学院和系（教研室）不

重复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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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人才工作贡献奖。根据二级学院年度人才引进和

培养的数量、质量，按下表计分标准，进行总分排名，奖励前

四名，第一名奖 40000元、第二名奖 30000 元、第三名奖 20000

元、第四名奖 10000 元。 

人才类别 

教职工入

选国家级

人才工程 

教职工入选

省级人才工

程 

博士

教授 

教授、博

士副教

授 

博士、其

他系列

正高 

副教授、其

他系列副

高 

分值（单位：

分/人） 
30分 20分 15分 12分 10 分 2分 

说明：以上人才类别含引进和培养，单人涉及多项的取最高分值

计算。 

第三章  个人奖项目及标准 

第六条  人才引荐奖。对在人才引进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

职工给予奖励。标准如下： 

人才类别 

国家级人

才称号获

得者 

省级人

才称号

获得者 

博士 

教授 

教授、 

博士副教

授 

博士、其

他系列

正高 

副教授、其

他系列副

高 

年龄要求 不作要求 ≤60岁 ≤55岁 ≤50岁 ≤45岁 ≤45岁 

奖励标准 

（单位：元/人，

税前） 

30000 20000 15000 12000 10000 2000 

说明：引进的人才需全职在校工作满 3个月且考核合格方可计算。

超过以上规定年龄要求的奖励标准按 70%折算。以上人才年度考核获评

优秀等级的，奖励标准上调 15%。其他特殊人才，奖励标准另行研究确

定。 

第七条  人才成长奖。教职工入选国家千人计划、长江学

者等国家重点人才工程，奖励教职工 5万元/人。教职工入选

芙蓉学者等省级重点人才工程奖励 3 万元/人。教职工提升学

历和晋升职称后按人才引进政策的 50%给予安家费和科研奖

励。攻读博士人员另按规定报销学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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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奖励程序 

第八条  集体奖。各二级学院于每年 1 月对本学院上一年

度（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）队伍建设成效总结和自评，交人

事处核准，拟定奖励标准，报学校审批后发放。 

第九条  个人奖。由人事处每年 1 月份统计汇总，根据上

一年度人才引进时登记的信息和人才成长取得的成果（以当年

的文件或证书为依据）进行统计，核准奖励标准，报学校审批

后发放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
